


— 2 — 

 

关于我市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有序复工复产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工作要

求，以及市委、市政府有关总体方案部署，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坚持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安全生产齐抓共管、相

互促进，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特制定如下方案。 

一、明确工作目标 

 在符合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坚持有序放开、有限流动、

有效管理，分类别、分步骤推进企业复工，尽快实现高水平复产，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运转，稳定经济增长基本面。 

二、明确各阶段疫情防控要求 

以坚决防反弹、防输入、防外溢，确保疫情可控为底线，持

续落实企业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实施分区分类管理，做好员工健

康管理和环境消杀，落实防疫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 

第一阶段：即日起至 5 月 21 日，集中恢复产业链供应链。 

1.复工申请。复工复产企业执行现行复工报备程序，复工证

申请和管理措施。 

2.人员管理。企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点式复工、定期轮换。企业员工按相关

要求持复工证返岗、轮换回小区或点式复工，各街镇、园区或楼

宇、各居村委应按规定予以放行。要求企业做到出入口场所码或

健康核验一体机（即“数字哨兵”）全覆盖，加强员工健康监测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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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出行。根据市域交通恢复情况，企业安排专车或者租

车方式组织员工点对点返岗及返回居住地。社会面清零的金山、

奉贤、崇明等非中心城区和浦东新区相关镇域的企业员工，可以

巡游出租车、私家车等方式在本区域内通勤。 

4.核酸及抗原检测。所有企业员工每日进行抗原检测，并按

照所在属地要求频次，开展核酸筛查。与社会面接触的企业员工，

每日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大型工厂每日组织 1 次抗原检测和 1 次

核酸检测。5000 人以上的大型工厂要设置内部固定采样点，其他

大型工厂要在企业内部或周边设置采样点。 

5.静默期管理。对于返岗人员及新上岗人员，实施 2-3 天静

默期管理。其中，来自管控区、封控区人员静默 3 天，其他人员

静默 2 天。 

6.外来人员管理。企业外来人员必须实施预约制管理，并现

场扫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出示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无

核酸证明，须现场测试抗原为阴性。对第三方物流人员落实“现

场抗原+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 

第二阶段：5 月 22 日至 5 月 31 日，扩大复工复产。 

1.复工申请。简化复工报备程序，加快复工证申请和发放；

有条件的区域逐步取消复工复产人员返岗电子通行证管理要求。 

2.人员管理。企业实施闭环管理，无疫情风险的企业与居住

地点间实施两点一线通行；有疫情风险的企业或社区推进点式复

工。通过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及时监测进出人员健康信息。 

3.交通出行。根据市域交通恢复情况，可通过公共交通方式

通勤。 

4.核酸及抗原检测。企业要按照所在属地要求频次，开展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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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筛查，并每日加做 1 次全员抗原检测。与社会面接触的企业员

工，每日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大型工厂每日进行 1 次抗原检测，

每 2 日开展 1 次核酸检测。 

5.静默期管理。对于来自管控区、封控区等地区的返岗人员

及新上岗人员，实施 2-3 天静默期管理。 

6.外来人员管理。提倡企业外来人员预约制管理，企业外来

人员现场扫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出示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如无核酸证明，须现场测试抗原为阴性。对第三方物流人员开展

“现场抗原+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 

第三阶段：6 月 1 日以后加快全面复工复产。 

1.复工申请。加快企业、园区、楼宇等复工复产，推动各企

业应复尽复。企业向所在街镇、园区或楼宇报备疫情防控方案，

即可复工；鼓励有条件的区取消报备制度。终止施行复工复产人

员返岗电子通行证制度。 

2.人员管理。无疫情风险区域内企业与小区间正常通行；有

疫情风险的企业或小区继续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居家办公，或者由

企业安排专车、租车方式组织员工点对点返岗及返回居住地。通

过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及时监测发现异常人员信息，并加强处置。 

3.交通出行。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企业员工按需使用公共

交通、巡游出租车、私家车、网约车等上下班。 

4.核酸及抗原检测。原则上所有企业员工每日进行抗原检

测，并按照所在属地要求频次，开展核酸检测。对于大型工厂，

要求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全员每日 1 次抗原检测，每两日开

展 1 次核酸检测；6 月 11 日以后，全员每日 1 次抗原检测，每

周 2 次核酸检测。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应通过培训上岗等方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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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安全稳定的采样队伍。 

5.外来人员管理。企业来访人员，须现场扫场所码或数字哨

兵，出示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无核酸证明，须现场测

试抗原为阴性。对第三方物流人员继续开展“现场抗原+48 小时

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 

三、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1.各区强化属地主管责任。各区须加强属地内企业的疫情防

控管理，成立工作专班，健全工作机制，督促属地企业制定做好

疫情防控、复工复产和安全生产的“一企一方案”，及时部署各阶

段工作要求，并传达到每家企业，确保企业将各项工作措施落到

实处。同时做好各阶段安商稳商、服务企业工作。 

2.行业主管部门落实监管责任。市、区行业主管部门制定大

型工厂管理名单，对于名单内企业，各区、各相关企业要执行异

常人员每日零报告制度。区行业主管部门定期对清名单内企业日

常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督促企业及时落实

整改。 

3.企业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企业疫情防控领导

机制，按要求落实好疫情防控各项措施。督促本企业员工及各类

在企人员按照要求开展健康监测，并做好异常人员的及时发现、

信息报告和配合处置。企业要加强员工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提高

第三针接种率。加强中药干预，提高员工免疫能力，预防感染。

定期开展员工心理疏导，及时了解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和舆情。 

4.员工落实个人健康责任。员工要严格落实个人自我管理责

任，按要求佩戴口罩等。进出办公场所，按要求扫场所码或数字

哨兵。对因故意隐瞒等导致疫情传播的，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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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服务保障 

1.强化组织领导。按照全市统一部署，依托市经济运行与供

应链维护工作协调机制，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加强部门协同、市

区联动，解决企业反映问题。各区建立联络员网络、信息报送和

问题反馈机制，定期将复工复产进度、问题等报市经济信息化委；

如发生突发重大情况，第一时间向协调机制报告。在各项防疫措

施确保落实的前提下，各区不得擅自增加、提高复工复产标准。 

2.明确指导要求。及时更新和发布《上海市工业企业复工复

产疫情防控指引》等防控指导标准，制定实施大型工厂疫情防控

方案等。加强大型工厂员工和封闭生产人员的心理疏导。对于过

渡阶段暂不符合疫情防控条件的企业，做好解释工作，指导企业

及时整改，创造条件复工复产。 

3.做好服务保障。按照全市防控要求和各区管控实际，各区

要加强对复工复产企业和人员的车辆通行证、物资运输、人员返

岗等服务和保障。各区须明确本区企业复工申请和管理要求、管

理部门和办理流程、联系方式等。支持符合条件的区，提前开展

下阶段复工复产疫情防控工作的探索。 

4.做好运行监测。各区要开展复工复产疫情防控相关的数据

分析，加强重点企业的运行状态、疫情防控状态的跟踪监测，保

障城市基本运行和重要功能性产业的及时恢复和高水平运转。相

关部门要做好经济运行分析和监测，为各级领导提供决策参考。 

5.强化疫情防控应急处置和安全生产。各区应制定并指导实

施复工复产企业感染人员转运、防反弹、防外溢等应急处置方案。

市、区应急管理部门加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组织开展督查检查，

督促强化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确保突发事件妥善处置。要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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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复工前专项消杀和生产安全检查，合理安排工期，严防过

劳作业和不顾安全的赶工期、抢进度等现象发生。市区相关部门

结合安全生产检查、“大走访”活动等，加强对企业疫情防控措施

的督促检查。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与全市持续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有序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体方案同步有效。 

 

 

附件：复工复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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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复工复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集中恢复产业链供应链 扩大复工复产 加快全面复工复产 

即日起-5月 21 日 5月 22日-5月 31日 6 月 1日后 

复工申请 
复工复产企业执行现行复工报备程序，复工证申

请和管理措施。 

简化复工报备程序，加快复工证申请和发放；

有条件的区域逐步取消复工复产人员返岗电子

通行证管理要求。 

加快企业、园区、楼宇等复工复产，推动各企业

应复尽复。企业向所在街镇、园区或楼宇报备疫

情防控方案，即可复工；鼓励有条件的区取消报

备制度。终止施行复工复产人员返岗电子通行证

制度。 

人员管理 

企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封闭生产或居家办公，支

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请点式复工、定期轮换。企

业员工按相关要求持复工证返岗、轮换回小区或

点式复工。各街镇、园区或楼宇，各居村委应按

规定予以放行。要求企业做到出入口场所码或数

字哨兵全覆盖，加强员工健康监测管理。 

企业实施闭环管理，无疫情风险的企业与居住

地点间实施两点一线通行；有疫情风险的企业

或社区推进点式复工。通过场所码或数字哨

兵，及时监测进出人员健康信息。 

无疫情风险区域内企业与小区间正常通行；有疫

情风险的企业或小区继续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居家

办公，或者由企业安排专车、租车方式组织员工

点对点返岗及返回居住地。通过场所码或数字哨

兵，及时监测发现异常人员信息，并加强处置。 

交通出行 

根据市域交通恢复情况，企业安排专车或者租车

方式组织员工点对点返岗及返回居住地。社会面

清零的金山、奉贤、崇明等非中心城区和浦东新

区相关镇域的企业员工，可以巡游出租车、私家

车等方式在本区域内通勤。 

根据市域交通恢复情况，可通过公共交通方式

通勤。 

根据各区域实际情况，企业员工按需使用公共交

通、巡游出租车、私家车、网约车等上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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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及抗原 

检测 

所有企业员工每日进行抗原检测，并按照所在属

地要求频次，开展核酸筛查。与社会面接触的企

业员工，每日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大型工厂每日

组织 1 次抗原检测和 1 次核酸检测。5000 人以

上的大型工厂要设置内部固定采样点，其他大型

工厂要在企业内部或周边设置采样点。 

企业要按照所在属地要求频次，开展核酸筛

查，并每日加测 1 次全员抗原检测。与社会面

接触的企业员工，每日进行 1 次核酸检测。大

型工厂每日进行 1 次抗原检测，每 2 日开展 1

次核酸检测。 

原则上所有企业员工每日进行抗原检测，并按照

所在属地要求频次，开展核酸检测。对于大型工

厂，要求 6 月 1 日至 6 月 10 日，全员每日 1 次

抗原检测，每两日开展 1 次核酸检测；6 月 11 日

以后，全员每日 1 次抗原检测，每周 2 次核酸检

测。一定规模以上的企业应通过培训上岗等方式

建立安全稳定的采样队伍。 

静默期管理 

对于返岗人员及新上岗人员，实施 2-3 天静默期

管理。其中，来自管控区、封控区人员静默 3

天，其他人员静默 2 天。 

对于来自管控区、封控区等地区的返岗人员及

新上岗人员，实施 2-3 天静默期管理。 
—— 

外来人员 

管理 

企业外来人员必须实施预约制管理，并现场扫场

所码或数字哨兵，出示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如无核酸证明，须现场测试抗原为阴性。对

第三方物流人员落实“现场抗原+48 小时内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查验。 

提倡企业外来人员预约制管理，企业外来人员

现场扫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出示 48 小时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如无核酸证明，须现场测试抗

原为阴性。对第三方物流人员开展“现场抗原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 

企业来访人员，须现场扫场所码或数字哨兵，出

示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如无核酸证明，

须现场测试抗原为阴性。对第三方物流人员继续

开展“现场抗原+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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